
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审核人：陈晖东
关于开展申报2012年度中山市优良样板

工程的通知

各施工企业：

为进一步增强建筑施工企业的创优意识，提高工程质量，树立企业品牌，提升市场竞争力，做好本年度市优良样板工程评审及省优良样板工程的推荐工作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市建筑业协会开展2012年度中山市优良样板工程的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凡符合《中山市优良样板工程评审细则（修订）》（中建通[2008]58号）所规定条件的工程均可申报参评。

二、申报材料要求

申报单位报送下列申报材料一式两份，《申报表》要求用计算机打印填报，附件材料是复印件的必须提供原件验证，并与申报表一同订装成册（附有封面、目录）。

1、中山市优良样板工程申报表；
2、立项批复；
3、中标通知书；
4、施工合同（含参建单位分包合同）、监理合同；
5、施工许可证；
6、项目负责人的建造师注册证书或建造师临时执业证书（项目经理证书）、总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。申报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必须是承建单位在册人员，并与施工许可证注明的人员相符，若项目负责人变更，需要提供变更的有效证明；
7、建筑节能分部（子分部）工程质量验收记录；
8、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汇总表；
9、工程竣工验收报告；
10、单位（子单位）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；
11、建设工程施工安全评价书；
12、消防验收报告或消防验收备案文件、规划验收报告；
13、环保验收文件；
14、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；
15、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出具无拖欠农民工工资证明材料。
16、反映工程概貌并附文字说明的工程各部位的彩色照片8张（彩色打印并提交电子版）。

三、申报期限

申报截止时间为2012年3月16日。各申报单位请于上述日期前向市建筑业协会提交申报材料，逾期不再受理。《申报表》可在《中山建设信息网》（www.zsjs.gov.cn）下载。

联系人：杨立群、梁垣坚。

联系电话： 88230199、88230839。
附件：中山市优良样板工程申报表

二〇一二年二月六日
编号：2012060
中山市优良样板工程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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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制
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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